
2023 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攻略

各参保单位：

为做好 2023 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工资申报与核

定工作，确保 2023 年度征缴工作顺利开展，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缴费工资基数申报时间

202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 18 时。

二、缴费工资基数申报对象

临沧市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各类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机关事业单位等（以下统称“用人单位”）。

三、缴费工资基数确定办法

用人单位申报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工资原则上同其他社

会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口径一致。

申报人员工资基数为本单位职工（包括在职和退休人员）本人 2022 年度月平均

工资收入，月申报工资高于已公布上年度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

均工资（6622 元）300%的，缴费基数按上限标准确定，即 19866 元；月申报工

资低于已公布上年度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622 元）

60%的，缴费基数按下限标准确定，即 3973 元；月申报工资在已公布上年度年度

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上下限之间的，缴费基数按照月申报工

资确定，四舍五入到元。

此外，2023 年度职工大额医疗费用筹资标准为 432 元/人/年。

四、缴费工资基数申报方式

1.单位网厅线上申报：申报的用人单位登录云南省医疗保障公共服务大厅，

使用单位经办人账号登录，进入单位网厅，点击更多服务，通过单位网厅批量缴

费工资基数申报（在职）或批量缴费工资基数申报（退休）自行申报。

云南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地址：https://ggfw.ynylbz.cn/#/Index

2.线下窗口业务申报：未注册网厅的参保单位于 2022 年 12 月 25 日前到市

政务服务大厅市医保中心 42-43 号窗口（自带 U盘）拷《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工资申报表》《2023 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工资申报承诺书》，并于

2023 年 1 月 5 日前将《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工资申报表》《2023 年度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工资申报承诺书》（纸质表、电子版）报送市政务服务中心

市医保中心 42-43 号窗口。

五、其他有关事项

（一）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关乎职工的切身利益，请各参保单位高度重视此项

工作，准确填写并如实申报职工月平均工资总额，不得瞒报漏报多报。未经职工

本人确认、少缴医疗保险费造成职工个人损失的，由用人单位补偿。逾期不报的，

自行承担后果。

（二）为规范参保单位缴费工资基数申报，各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将认真审

核参保单位提交的各项材料，重点检查职工缴费工资基数变动情况，并做好相关

政策的宣传，督促单位自觉履行申报义务。

（三）请各用人单位积极配合医保部门依法组织进行的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稽

核稽查工作。对发现弄虚作假，故意瞒报、漏报职工缴费基数，损害职工利益的

单位，医保部门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理。



（四）参保单位须及时补缴医疗保险欠费，因单位欠费造成职工医疗保险待

遇受到影响的，其责任由单位承担。

（五）各县（区）辖区内参保单位缴费工资申报与核定工作由各县（区）医

保经办机构统筹实施。

市本级咨询服务电话：2160059、2131655

临沧市医疗保险中心

2022 年 12 月 8 日



单位网厅缴费工资申报操作流程

小贴士：浏览器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浏览器版本过低会导

致界面显示问题。使用单位网厅办理缴费工资申报要确保单

位网厅注册成功，使用单位经办人员账号．．．．．．．．登录，选择经办管

理单位，如果有多个单位的，依次处理缴费工资申报。现在

简要介绍缴费工资申报具体操作流程：

第一步：使用单位经办人账号登录，互联网访问地址：

https://ggfw.ynylbz.cn/

https://ggfw.ynylbz.cn/


第二步：选择要办理业务的单位，依次处理。

第三步：进入单位网厅



第四步：点击“更多服务”。

第五步：选择“批量缴费工资基数申报（在职）”或“批量

缴费工资基数申报（在职）”模块进行工资申报，下载模板

录入相关信息后再导入。

在职员工工资申报功能页面展示



退休员工工资申报功能页面展示

第六步：▲点击【下载模板．．．．．．．】．，模板如图，填写申报工．．．．．．．．．．．

资．(．新工资．．．)．，．填写完毕后．．．．．，．上传附件．．．．。．批量导入后．．．．．，．请注意．．．

查看是否有导入失败数据。．．．．．．．．．．．．

上传附件时如报错，请按照报错提示更改后重新上传报

错部分。



网厅提交后可以在“待审核事项查询”查看，“撤回”

操作为整个单位撤回(中心审核通过的无法撤回)。

第七步：中心端经办审核：在“缴费工资申报（复核）”

模块中审核。（该功能为医保中心使用）


